
长治市上党区人民政府征收土地

公    告

国道208线晋中长治界至晋城金村（长治司马至高平刘庄段）改扩建工程项目建设用地已经国务院和省人民政府批准,长治市上党区人民政府现征收东和乡东和村集体土地70.137亩。

一、征地批准机关及批准文号
1、批准机关：国务院

2、批准文号：晋政地字〔2024〕629号
3、批准时间：2024年12月30日

二、征地位置、面积、地类、用途
征收土地位于东和乡东和村，面积为70.137亩，其中水浇地53.429亩、其他农用地0.871亩、建设用地4.4925亩、未利用地11.3445亩。用途为公路用地。
三、征地补偿标准及劳力安置办法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年8月26日修订，2020年1月1日实施）、《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重新公布全省征地区片综合地价的通知》（晋政发[2023]12号）、《长治市上党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我区征地补偿标准及办法补充规定(试行)的通知》（长上政办发[2022]44号）文件执行，劳力安置采用货币方式安置。

四、其他
本公告期限为公告之日起5个工作日。根据《行政复议法》的有关规定，如对山西省人民政府《国道208线晋中长治界至晋城金村（长治司马至高平刘庄段）改扩建工程项目建设用地的批复》（晋政地字〔2024〕629号）不服，可以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60日内向山西省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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